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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办 公 室 文 件
桂农厅办发〔2021〕82号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广西 2021 年双季稻轮作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做好我区 2021年双季稻轮作工作，现将《广西 2021年双

季稻轮作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制

定工作、验收方案，认真抓好项目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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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2021 年双季稻轮作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今年全区双季稻轮作工作，引导农民通过稻稻肥（含

兼用绿肥，下同）、稻稻油、稻稻菜、稻稻薯等轮作方式，在发展

双季稻生产的同时，保护和提高耕地地力，促进粮食稳定可持续

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年耕地轮作休耕工

作的通知》（农办农〔2021〕8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恢复双季稻生产，开展轮作，培肥地力，提高

全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二、总体要求

（一）巩固提升产能，确保粮食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升耕地质量，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战略底线，按照“宜粮则粮，应种尽种”原则进行作

物品种轮作，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二）突出主体带动，引导规模生产。以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主体，推进水稻标准化、规模化

生产，形成规模种植效益。鼓励承包户种植双季稻，或以代耕代

种形式种植水稻，发展稻稻肥、稻稻油、稻稻菜、稻稻薯等轮作

模式。

（三）注重高质高效，提升经济效益。开展优质稻品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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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推广一批水稻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加快建设一批高质高效双

季稻生产基地，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提升水稻质量和经济效益。

（四）尊重农民意愿，稳妥有序实施。坚持以农民为主体，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搞强迫命令。通过加

强产销对接、适当补助扶持等方式，提高双季稻种植效益，激发

农民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

三、实施范围

经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自愿申报、各市确认、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综合评定，确定 2021年广西轮作休耕工作由南宁市武

鸣区等 65个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承担。

四、目标任务、种植模式、补助对象及方式、资金使用

（一）目标任务。2021年全区双季稻轮作面积 100万亩。通

过开展轮作，提高耕地质量，推动地方粮食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促进传统双季稻区的耕地 非粮化 和 双改单 等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实施区域水稻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水平得到提高，

作物秸秆还田率和综合机械化率有所提高，耕地质量得到提升。

任务安排详见附件 1。

（二）种植模式。支持开展稻稻肥、稻稻油、稻稻菜、稻稻

薯等轮作模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复种指数，提高种植收益，促

进双季稻恢复生产。

（三）补助对象。在双季稻种植区内，选择面积相对连片、

群众积极性高的区域开展，兼顾种植小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可以补贴水稻种子繁育，可以与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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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补贴等粮食生产补贴资金重复。

（四）补助标准及方式。各地可因地制宜采用物化补助、现

金补助和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方式组织实施，每亩补助标准不超过

150元，具体补助方式和补助标准由项目县在工作方案中明确。

（五）资金使用范围。中央下达的补贴资金用于支持开展稻

稻肥、稻稻油、稻稻菜、稻稻薯轮作等。双季稻轮作项目资金用

于开展轮作所需的种子（苗）、肥料、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补助和

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上年双季稻轮作项目有资金结余的，今年

继续开展双季稻轮作项目，但不能与今年的轮作项目资金合并补

贴同一块地块。

五、工作要求

（一）制定工作方案。各试点县（市、区）必须严格按照国

家和自治区有关方案要求，立足地方实际，及时制定细化项目实

施方案，明确试点区域、主要模式、补助标准、验收标准、保障

措施等内容。实施方案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印发并组织实施。

（二）签订轮作协议。各试点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与

承担轮作区域内的乡镇人民政府或经营主体签订协议，明确相关

权利、责任和义务，保障依法依规、高效有序开展工作。协议文

本要存档备查。

（三）加强实施监管。建立补助环节、补助对象、补助面积

及补助方式台帐，项目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指导项目区

内的乡镇、行政村开展轮作休耕工作，主动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

加强工作档案管理，要及时将实施方案、实施情况、考核、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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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文档和照片资料归档立案，装订成册。加强工作调度，及

时将相关信息上报，并开展自评总结。

（四）开展区域耕地质量变化监测。各县（市、区）对轮作

区域实行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掌握耕地质量变化情况。各地可根

据当地的技术力量确定项目区域耕地质量变化监测点数量并开展

相关工作。

（五）及时验收核验。试点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

有关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组成验收组，对辖区内承担轮作试

点任务地块的完成情况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报告（验收方案见附

件 2）。验收结束后，及时申请市级核验。各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

对辖区内承担轮作工作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工作完成情况

进行核验。第三季作物收获后，市级农业农村局出具轮作核验报

告并形成总报告，及时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六）及时做好总结。各市农业农村局于 2021年 12月 20日

前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交年度轮作工作总结。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市级农

业农村部门指导、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开展双季

稻轮作工作。各地要加强领导，强化措施，落实责任，明确分工，

形成工作合力。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要成立由局领导担任

组长的工作组，全面落实工作任务和要求，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取得实效。

（二）抓好指导服务。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要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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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做好轮作生产。抓好

农资供应和市场管理，做好项目所需的种子（苗）、化肥、农药、

农膜等农资的采购和调剂，满足双季稻轮作农资需要。

（三）加强督促指导。各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要适

时开展工作指导，推动资金、技术、生产服务等要素落实，确保

完成目标任务。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从 2021年 10月起，每月调度上报双季稻轮作试点进展。加强资

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严禁截留、挪用、超范围使用和长时间

滞留账户，杜绝出现资金使用问题。项目实施结束后，要及时组

织审计、财政等部门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确保资金使

用安全。

（四）做好宣传考核。各地要加大双季稻轮作生产宣传力度，

加强惠农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稳定农民收益预期，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宣传轮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引导社会各界关注

支持轮作工作。

附件：1.2021年全区双季稻轮作项目面积任务表

2.2021年双季稻轮作项目验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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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全区双季稻轮作项目面积任务表
地  区 第一批（万亩） 第二批（万亩） 合 计（万亩）

全区合计 40 60 100

南宁市 2.35 4.25 6.6

武鸣区 0.5 0.5

横县 1 1

宾阳县 1 1.2 2.2

上林县 1 0.5 1.5

马山县 0.35 0.65 1

隆安县 0.4 0.4

柳州市 4.05 2.9664 7.0164

柳江区 2.7 0.3 3

柳城县 0.55 0.74 1.29

鹿寨县 0.6 1 1.6

融安县 0.2 0.6 0.8

融水县 0.3264 0.3264

桂林市 12.33 0.3 12.63

灵川县 0.65 0.65

永福县 0.88 0.88

全州县 6.5 6.5

兴安县 2 2

荔浦市 0.4 0.4

平乐县 1.3 1.3

恭城县 0.3 0.3

灌阳县 0.6 0.6

梧州市 0.92 3.7425 4.6625

万秀区 0.3 0.3

龙圩区 0.6 0.6

藤县 2.0025 2.0025

苍梧县 0.6 0.6

岑溪市 0.92 0.24 1.16

北海市 2.5 1.5 4

合浦县 2.5 1.5 4

防城港市 1 0.5 1.5

上思县 1 0.5 1.5

钦州市 0.27 5 5.27

钦南区 1 1

钦北区 0.27 1 1.27

灵山县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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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第一批（万亩） 第二批（万亩） 合 计（万亩）

浦北县 1.5 1.5

贵港市 6.832 10.12 16.952

港北区 0.16 1.4 1.56

港南区 0.8 2.2 3

覃塘区 0.98 0.62 1.6

平南县 1.1 2.9 4

桂平市 3.792 3 6.792

玉林市 1.175 5.325 6.5

玉州区 1 1

福绵区 1 1

北流市 1 1

容县 0.5 0.5

博白县 0.3 1 1.3

陆川县 0.18 0.62 0.8

兴业县 0.695 0.205 0.9

百色市 0.65 0.6715 1.3215

右江区 0.2 0.2

田阳县 0.45 0.45

田东县 0.1 0.1

平果市 0.1 0.1715 0.2715

德保县 0.1 0.05 0.15

田林县 0.15 0.15

贺州市 0.423 0.5646 0.9876

八步区 0.215 0.1126 0.3276

平桂区 0.208 0.112 0.32

钟山县 0.26 0.26

富川县 0.08 0.08

河池市 4 2.36 6.36

宜州区 4 4

罗城县 1.16 1.16

东兰县 0.7 0.7

巴马县 0.5 0.5

来宾市 3 13.8 16.8

兴宾区 1.5 6.2 7.7

象州县 1.5 3 4.5

武宣县 4.6 4.6

崇左市 0.5 8.9 9.4

江州区 0.3 0.3

天等县 0.5 6.5 7

大新县 0.75 0.75

宁明县 0.75 0.75

扶绥县 0.3 0.3

凭祥市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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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双季稻轮作项目验收方案

一、评分标准

项目完成情况满分 100分，按完成质量打分。

（一）项目组织管理（35分）。

1.组织领导机构（5分）。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并以正式文件（或

纪要）明确机构各成员相关职责得 5分，否则得 0分。

2.项目档案齐全（10 分）。项目实施过程、项目监管、项目培

训、项目总结验收等档案真实、齐全得 10 分，项目档案不齐全的

酌情扣分。

3.任务分解落实（15 分）。按照自治区方案要求，及时制定项

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的得 15分，否则酌情扣分。

4.项目监管（5分）。项目县农业农村部门 2021年 10月后能不

定期前往开展轮作的乡镇、行政村开展技术服务、指导、监督工作，

能形成有效的图文、影像资料存档得 5分。项目监管不到位的酌情

扣分。

（二）项目实施成效（40分）。

1.技术模式（20 分）。技术模式符合当地实际，有与乡镇人民

政府或经营主体签订协议，明确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并执行好的

得 20分，否则酌情扣分。

2.任务目标完成（20 分）。轮作休耕面积完成且第三季作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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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项目方案预期的得 20 分，轮作休耕面积未完成、第三季作物

产量未达项目方案预期的按完成比例计分（第三季作物产量遭受严

重自然灾害的除外）。

（三）项目资金管理（15分）。

项目资金管理规范，资金支出达 95%以上的得 15 分；资金支

出未达 95%以上的按支出比例计分。

（四）项目验收、总结（10分）。

按时验收及提交总结报告的得 10分，否则酌情扣分。

二、评定标准

项目评分标准满分为 100分，获得 90分以上（含 90分）的为

优秀，获得 75—89分的为良好，获得 60—75分的为合格，60分以

下的视为验收不合格。

三、验收方式

项目验收由承担轮作的县（市、区）组织开展，由所在的市级

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核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视验收情况进行抽检。

所有项目验收工作必须于第三季作物收获前完成。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10日印发


